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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計 774 774 710.33 37.25         - 26.42 95.02 4.98

花 蓮 地 檢 437 437 398.75 22.75         - 15.50 94.60 5.40

臺 東 地 檢 337 337 311.58 14.50         - 10.92 95.55 4.45

說明：1.駁回比率=駁回聲請/(駁回+命令續查+命令起訴)×100%。

　　　2.發回比率=(命令續查+命令起訴)/(駁回+命令續查+命令起訴)×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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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審核再議案件收結情形統計－依轄區地檢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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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駁回比率=駁回聲請/(駁回聲請+命令續查+命令起訴)×100%。

花蓮高分檢審核再議案件收結件數及發回比率統計-依轄區地檢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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